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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工院〔2017〕 9 号 

 

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预决算信息公开管理办法 

（试行） 

第一条 为推进和规范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，强化社会监督，促进

依法治校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92号）、《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

厅印发<关于进一步推进预算公开工作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中办发〔2016〕

13号）以及《苏州市级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方案》等文件规定，结合学

院实际，制订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预决算信息以公开为常态，不公开为例外。预决算信息公

开遵循“依法依规、真实准确、积极稳妥、分级负责”的原则。 

第三条 预决算信息（涉密信息除外）公开内容包括： 

1．单位职责、机构设置、编制现状、年度主要工作任务等情况。 

  2．预决算收支情况，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、政府性基金预

算收支情况、机关运行经费情况等。预决算支出功能分类公开到“项”

级，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经济分类公开到“款”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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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3．“三公”经费、会议费和培训费预决算情况，并对增减变化的

原因进行说明。“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”公开为“公务用车购置费”

和“公务用车运行费”。“三公”经费决算公开说明因公出国（境）团

组数及人数，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，国内公务接待的批次、人数、

经费总额以及“三公”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情况。会议费、培训费决算

公开说明召开会议和组织培训的次数和人数等情况。 

  4．政府采购信息，包括政府采购预算总额和分项数额、采购项目

公告、采购文件、采购结果等。 

  5．资产管理信息，在部门决算时公开车辆信息、200万元以上大型

设备等信息。 

   6．预算绩效信息，在公开部门预算时公开试点项目的绩效目标，

在绩效评价结束后公开评价结果。 

     7．中央和地方规定的其他涉及预决算公开相关内容。 

   第四条 预决算信息公开以学院门户网站为主要平台，在“院务公

开”栏目中长期公开。 

   第五条 经市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预算、决算及报表，应当在

批复后 20日（自然日）内进行公开。 

   第六条 学院加强对预决算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按照“方向

明确、过程可控、结果可查、便于监督”的原则，严格划分责任分工，

积极抓好工作落实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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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财务处牵头、学院相关各部门配合做好学院预决算信息公

开工作，履行下列职责：  

（一）按规定学院预决算信息，并做好公开网址的维护和上报工作。  

（二）按中央和地方对预决算信息公开的要求，配合相关部门对学

院预决算信息公开的监督、检查工作； 

    （三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。  

第八条 学院要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，做好预决算信息依申请公开

工作，主动回应社会普遍关注的情况，及时解疑释惑，避免社会公众误

解，密切关注工作中反映的问题，认真研究整改。 

第九条 本办法从颁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 

二〇一七年四月二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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